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岭南职院通字〔2010〕86号

关于成立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处、室、馆：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的通知》(国办发[2004]51号)的规定和《教育部有关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资助工作机构建设地通知》[教人〔2006〕6号]等文件精神，为贯彻落实国发〔2007〕13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推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各项工作，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该中心设立在学务部学生事务中心，其主要职责如下：
1、负责本校学生各项资助政策的贯彻落实，全面负责本校学生资助体系的各项工作，并按照隶属关系对口相应的上级主管部门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按照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文件精神负责本校国家助学贷款的各项工作。

3、负责本校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减免等资助贫困学生的各项工作，并按照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文件规定，做好上述各项工作。

4、负责本校大学生医疗保险及商业保险办理的相关工作。

5、各学校要做好国家资助政策的宣传工作，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采用广大人民群众和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和咨询等工作。

6、负责完成上级部门部署的其他有关资助工作。
特此通知。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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